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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資審會成員名單出爐
陳國基擔任主席 官守成員包括曾國衞鄧炳強麥美娟

香港2023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提名期將於本

月17日開始。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由行政長官

委任的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由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擔任主席，官守成員

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非官守成員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

區基本法委員會原副主任譚惠珠，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黃玉山、莫樹聯，任期由2023年10

月11日開始。有地區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區議會資審會有助確保全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認為區議會資審會要

嚴格審查參選人資格，確保不讓別有用心者

有機可乘，確保市民地區生活福祉得到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林熹）多名地區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去有一
些反中亂港分子利用當時的政治環境進入區議
會，嚴重損害市民利益。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成員有責任嚴格把關，不要讓反中亂港分子有機
可乘，確保區議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他們
強調，由愛國者治理地區，才能讓社區重回真正
的穩定，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搞好民生、發展經
濟。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表示，2019年區議會選舉

後，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利用當時的政治環境進入
議會，出現外國勢力透過香港代理人搗亂香港、
甚至顛覆國家政權的情況。他們把區議會當作政
治舞台，「為反而反」，不但浪費納稅人公帑，
直接導致許多有利於民生的措施、社區建設、地
區衞生工作等無法順利通過，嚴重損害市民利

益。
她強調，要確保區議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

中，由愛國者治理地區，才能讓社區重回真正的
穩定，從而為特區政府搞好民生，發展經濟打下
堅實的基礎，因此期望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能
嚴格把關，確保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令反中亂港分子沒有任何破壞香港安寧的機會。

篩選出為地區服務治港人才
葵青區區議員郭芙蓉表示，2019年區議會被騎

劫，大批區議員把區議會當成個人宣揚政治的舞
台，與區議員原本的職能背道而馳，是由於不公
平的選舉和制度所導致的。特區政府今年公布的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原
則，堅決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區議會，有助吸
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各展所長，篩選出真正想

為地區居民服務的治港人才，促進社區發展和改
進公共服務，解決各跨區民生問題，令到區議會
重回理性，重點關注地區民生議題，回歸服務社
區的本質。
她相信，未來的區議員定能配合好特區政府，

解決不同程度的房屋、青年、婦女等老大難的問
題，增強市民幸福感、獲得感。
將軍澳（北）分區委員會主席陳志豪指出，政

府公布的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都是立場堅
定的愛國愛港人士，為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提供了重要保障。
他批評，在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出現了許多

不是真心為民服務的區議員，而是藉助區議會宣
揚分裂國家的「港獨」口號，製造亂象，影響市
民人身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未來，在「愛國者
治港」原則得到落實下，區議會發揮其全心為居

民、為社區服務的應有作用，為廣大市民謀求福
祉，促進香港的良政善治和長治久安。

可為地區建設提供實質建議
黃大仙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劉學廉表示，資格審查
委員會成員有責任進行嚴格把關，特別是要考慮參
選人過去的背景，判斷他們是否真誠的愛國者，防
止被別有用心者通過詭辯或偽裝進入區議會，在取
得政府資源後組織反中亂港活動，危害香港。
他強調，由愛國者治理地區，可以就地區建設

提供具有實質作用的建議，而非政治掛帥，對有
利於民生的建設視而不見。區議會是連結群眾的
平台，區議員有責任透過小區網絡，帶動正面的
愛國信息，如果讓反中亂港者取得區議會平台，
可能會在社區散播錯誤信息，導致社區內國民教
育無法順利進行。

地區人士：嚴格把關確保區議會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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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區議會條例》（第547章）第10B條，區
議會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建議委任為區議

會議員的人、擬登記為區議會當然議員的人及獲提名
為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行政長官根據《區議
會條例》第10A條委任區議會資審會的主席、三名官
守成員及三名非官守成員，任期自2023年10月11日
起生效。
區議會資審會主席為陳國基，官守成員為曾國衞、

鄧炳強、麥美娟，非官守成員包括譚惠珠、黃玉山、
莫樹聯。有關任命已於昨日在憲報刊登，並已報中央
人民政府備案。

譚惠珠黃玉山莫樹聯任非官守成員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區治
理層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令區議會牢牢掌
握在愛國者手中，經修訂的《區議會條例》設立了區資
會，確保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擬委任為區議員的人，及
有資格成為區議會當然議員的人均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要求。
發言人指出，獲委任的區資會非官守成員均是立場
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對憲法及基本法有深厚的了解，
並在社會各界深孚眾望。「我們衷心感謝他們接受委任
成為區資會的成員，協助審查並確認區議會候選人及議
員的資格，為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非常重
要的制度保障。」
區議會資審會是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下增設的「安全
閥」，委員會主要考慮有意參選者是否擁護基本法及效
忠中國香港特區、及是否符合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
通則條例》訂明的正、負面清單。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

例》（第541F章）第16條，區議會資審會在決定某
候選人是否就某界別或選區獲有效提名時，可要求該
候選人提供區議會資審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關於提
名是否有效的資料，以令區議會資審會信納該候選人
有資格獲提名為有關界別或選區的候選人。各候選人
須填妥並交回「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資格審查補充資料
表格」，而補充資料表格已連同提名表格一同派發。
候選人亦可於選舉事務處網站或選舉網站下載，並於
提名期內將填妥的補充資料表格存放在單獨的密封信
封內，再連同提名表格一併親身遞交至選舉主任辦事
處，以便將補充資料表格轉交至區議會資審會秘書
處。
根據《區議會條例》規定，區議會資審會須就參選

人是否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
件，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意見。
如國安委給予意見，區資會須根據該意見作出決定。

《釋義及通則條例》對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提述

(1)就施行條例而言，任何人如——

(a)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秩序；

(b)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
(c)擁護——
(i)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ii)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及
(iii)中央根據《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管治權力；

(d)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
制；

(e)擁護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繁榮穩定的
目的；及

(f)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利益，即屬擁護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在第(1)款中，提述擁護，即提述在意圖上及言行上均真心地及
真誠地遵守、支持、維護及信奉。

(3)就施行條例而言，任何人當作出或意圖作出以下任何行為時，
不屬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a)作出或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包括——
(i)作出《基本法》第23條規定禁止的行為；
(ii)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罪行；及

(iii)犯成文法則或普通法規定的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b)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並行使主權，

包括反對中央政權機關按照——
(i)《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ii)《基本法》；或
(iii)《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履

行職務和職能；
(c)拒絕承認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的憲制地位；
(d)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包括——
(i)主張、推動或實施香港「獨立建國」；
(ii)參與以「香港獨立」為宗旨的組織；
(iii)主張、推動或實施「自決主權或治權」、「全民公投」、

「全民制憲」等活動，或參與以「自決」為宗旨的組織；
及

(iv)主張或推動香港轉歸外國統治；
(e)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
(f)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
體制秩序的行為，包括——
(i)以非法手段強迫或威嚇行政長官改變某項政策或提交立法會
審議的議案；

(ii)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並——
(A)意圖以此要挾特區政府；
(B)意圖以此使特區政府無法正常履行職務和職能；或
(C)意圖以此迫使行政長官下台及推翻特區政府；及

(iii)利用特區政府舉行的選舉，組織或實施(或煽動他人組織或
實施)任何形式的對抗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變相公
投」；

(g)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的行為；
(h)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

或國徽或區旗或區徽；
(i)侮辱或貶損國歌或國家主權的任何其他象徵和標誌。

(4)就施行條例而言，本條並不局限對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提述的涵義。


